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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26 日凌晨 0 时 0 分许，智造新城衢州恒业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 128.98 万元。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93 号）、《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

（省政府令第 310 号）和《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衢政办发

〔2015〕32 号）有关规定，2023 年 11 月 27 日，市应急局

牵头成立由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人社局、智造新城应急

管理局等单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的原则，通过调查，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认定了

事故的性质和责任，对责任者提出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

露出的问题，总结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防范整改意见。

经调查认定，智造新城衢州恒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1·26”一般机械伤害事故（以下简称“11·26”事故）

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违章操作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衢州恒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业汽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275590610X5（1/1），法定代

表人：夏田生，住所：浙江省衢州市霞飞南路 8 号 1 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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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员工约 420 人，经营范围：铸铁件铸造及销售；汽车部件、

机械配件加工、销售等。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恒业汽车由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管理工作，配有安

全总监和专职安全员各一人，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

但规定的岗位人员职责，与公司实际组织架构不符，规定了

安全生产副总的职责，实际公司未设置该岗位，且部分岗位

职责雷同。公司相关人员层层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

公司定期对员工开展安全生产培训，组织编制了《机械伤害

事故现场处置方案》等应急预案，机加车间制定了《机加车

间安全管理规定》。恒业汽车在机械手臂压盘生产线投入使

用前，编制了《恒业压盘自动线操作说明书》和《机械手安

全操作规程》，其中《机械手安全操作规程》于 2022 年 11

月 12 日组织相关操作人员学习并签字确认。《机械手安全

操作规程》中规定：“机械手正常运转时，禁止任何人进入

围栏内部；如需进入内部检测尺寸或更换刀具，需停止机械

手运转”。《机加车间安全管理规定》中规定：“设备检维

修或更换自动机械臂刀具时，应关闭设备电源或按急停按

钮”。《恒业压盘自动线操作说明书》中安全围栏基本要求

中规定，“需可防止人员头、手伸进危险区域，人员进出安

全围栏，围栏门为唯一出入口，且围栏门与机械手的电控系

统互锁，以达到安全保护的功能”。

（三）社会化服务机构履职情况。

浙江高鑫安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衢州智造新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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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安全生产技术指导服务机构，按合同规定每月对恒业汽

车开展一次安全生产技术指导，对发现的问题隐患督促整

改。

（四）机械手臂压盘生产线基本情况。

恒业汽车在机加车间内设置了一条机械手臂压盘生产

线。生产线为机械化全自动模式，操作工将半成品压盘放置

在进料处后，由机械手臂自动抓取，经生产线内 6 台机器加

工完成后，自动放置在出料处。生产线操作工日常工作即为

将半成品压盘放置在进料处，待加工完成后，在出料处将成

品压盘取出并进行初步质检和对生产线内机器磨损的刀具

进行更换。正常刀具更换流程为机器内刀具磨损后发出报警

信号，操作工手动暂停机械手臂，并经围栏门进入生产线内

更换刀具，更换完刀具后，撤至生产线围栏外，重新启动机

械手臂。除更换刀具外，生产线操作工均不需要进入生产线

围栏内操作。根据生产线自动化设置，在未手动关停机械手

臂的情况下，机器发出刀具更换报警后，机械手臂暂停作业，

刀具更换完成后即联动启动。生产线机械手臂正常作业过程

中，打开围栏门，机械手臂与电控系统互锁，暂停作业。

（五）事故现场情况。

发生事故的地点位于恒业汽车西侧机加（数字化）车间

西北角的机械手臂压盘生产线。生产线内共有 6 台压盘加工

机器设备，呈半圆形布置，中间有一机械手臂。生产线外设

有黄色金属网状围栏，围栏约 2.2 米高，正前方两处下方空

档，用作半成品压盘进料和成品压盘出料，围栏南侧有一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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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进出门，进出门南侧与第一台机器设备间留有 30

—40 厘米空隙。黄色围栏处张贴《自动线安全须知》、《警

示标识》和《机械手安全操作规程》。黄色围栏中间设置一

工作台，工作台上放有可更换刀具设备，机械臂伸进第一台

机器设备内部，该机器显示报警信号（需要更换刀片）时间

为 2023 年 11 月 25 日 23 时 34 分 55 秒，机器上方可见声光

报警器，第一台机器内可见已被第一道工序加工完成的压盘

坯料和已更换完成的新刀具。

（六）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11 月 25 日 23 时 34 分，恒业汽车机加车间的机

械手臂压盘生产线内第一台数控立车刀具在磨损后发出报

警信号，提醒需要更换刀具。夜班操作工缪某斌在未关停机

械手臂的情况下，未从围栏门进入生产线更换数控立车刀

具，在更换完刀具后被联动启动的机械手臂压在后背和颈部

处卡至数控立车内。0 时 10 分许，机加车间操作工姜某土发

现缪某斌被机械臂卡住后，随即上前查看情况，发现缪某斌

已失去意识后，立即呼叫在周边工作的操作工柴某宁、秦某

贞共同施救，柴某宁按下机械手臂急停按钮后，机械手臂停

止前压，但仍处于原位，缪某斌依旧被困。由于现场人员均

不会操作机械手臂，姜某土等人便打微信电话向车间主任夏

某等管理人员汇报事故情况，并呼叫当日住在公司的管理人

员，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0 时 23 分许，车间主任夏某

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通知会机械手臂操作的员工汪某文、何

某相从住所前往公司参与救援。0 时 40 分许，汪某文从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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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公司后，手动操作机械手臂将缪某斌救下，120 急救车

同时到达现场，0 时 41 分许，120 急救车随车医生对缪某斌

进行初步诊断发现，缪某斌已无心跳、呼吸。0 时 50 分许，

缪某斌被 120 急救车送至衢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3 时 14

分，经医院抢救无效宣布临床死亡。

（七）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1.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恒业汽车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自行组织救援

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通过 120 急救车将缪某斌送至医院。

发生事故时，由于现场会手动操作机械手臂的只有缪某斌一

人，其余人员均不会手动操作机械手臂，未能在第一时间将

缪某斌救出。直至会操作机械手臂的员工从住所赶回公司后

才完成救援工作。

2.事故善后情况。

2023 年 12 月 4 日，恒业汽车安全总监夏某祥代表公司

与缪某斌家属签订《和解协议书》，善后处理结束。

3.评估情况。

恒业汽车制定了《机械伤害现场处置方案》却未组织演

练，暴露出恒业汽车在机械伤害事故应急救援准备上的不

足。

二、事故直接原因

缪某斌违反《机械手安全操作规程》等公司管理规定，

未从围栏门进入生产线，在未暂停机械手臂的情况下进行刀

具更换作业；更换完刀具后，未能及时撤离，被联动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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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臂压住后背、颈部卡至数控立车内，最终导致发生事

故。

三、事故发生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恒业汽车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具体表现在：

1.安全隐患排查消除不彻底，生产线现场存在事故隐

患。恒业汽车机械手臂压盘生产线存在进出料口空档过高，

且在围栏南部与生产线第一台设备机器处留有维修用空隙，

操作人员在不通过围栏门情况下仍能轻易违规进入生产线

内，恒业汽车未能及时发现该隐患并消除。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1]
的规定。

2.安全生产责任制编制不符合实际，未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公司制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从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车间主任到消防员、门卫共 30 个岗位、10 个部门

规定了安全生产职责，部分内容雷同、空而不实，且与公司

实际设置岗位不符。《安全生产责任制》、《员工安全生产

责任书》中明确要求，员工不得违章操作，必须正确使用劳

保用品。查阅恒业汽车 2021 年至今工伤事故记录，已发生

多起工人因违章操作或未正确使用劳保用品造成的工伤事

故，但公司在对安全生产考核中，对发现员工有上述行为的，

仅对公司管理人员进行惩戒，对违章的员工仅批评教育，未

督促落实员工安全生产责任制，导致部分员工安全意识淡

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

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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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2]
的规定。

3.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实不到位，日常教育未到边到

角。查阅机加车间 2023 年度安全培训记录，机加车间主任

夏某共组织车间级开展安全培训教育 15 次，未见缪某斌参

加记录。公司管理人员在组织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均在白班进

行，部分长期上晚班员工未落实安全培训教育，仅由夜班带

班班组长进行简单安全交底。未见缪某斌经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相关资料，不能确保缪某斌具备必要的安全知识和熟悉掌

握机械手臂安全操作规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3]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4]
的规定。

4.应急救援演练不到位，救援能力不足。公司建立了《机

械设备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但未针对该方案实施应急

救援演练。发生事故时，现场人员均不会操作机械手臂，第

一时间采用撬动机器的方式实施救援，初期救援无效。直至

会机械手臂操作的员工从住所赶至公司后，按照处置方案规

定的，人员肢体被卡住采用机械臂缓慢退出方式后救援成

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5]的

规定。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

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

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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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

和责任单位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建议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缪某斌，男，恒业汽车机加车间操作工。安全意识淡薄，

违反《机械手安全操作规程》和《机加车间安全管理规定》，

未从围栏门进入生产线，在未按规定关停机械手臂的情况下

进行数控立车刀具更换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因在本起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1.洪某军，恒业汽车总经理、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

安全生产职责，未能根据本单位实际健全并落实公司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实施《机械设备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

案》预案演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一条第（一）、（六）项
[6]
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

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

项
[7]
的规定，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夏某，恒业汽车机加车间主任。未对车间员工全员开

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对本车间员工安全教育不到位；对机

械手臂压盘生产线围栏存在的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并整

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

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

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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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二）、（五）项
[8]
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9]
的规定，

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恒业汽车，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

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

四条第（一）项
[10]

的规定，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

（四）建议给予内部处理的人员。

夏某祥，恒业汽车安全总监。未组织对缪某斌安全生产

考核，对公司内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缺陷未

能及时发现并整改，对公司内员工违章操作查处不力，由恒

业汽车对其作出严肃处理。

（五）对社会化服务机构处理意见。

浙江高鑫安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恒业汽车社会化安全

生产技术指导服务机构。未能及时发现恒业汽车机械手臂压

盘生产线围栏处存在的安全隐患，未能发现恒业汽车在安全

生产制度建设和管理上存在的缺陷，由智造新城管委会根据

合同约定对其作出严肃处理。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

产管理的建议；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

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

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

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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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教训及防范整改措施

（一）强化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恒业汽车要结合

公司实际岗位的设置、工作职责，明确各类岗位人员的安全

生产责任，建立起“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的工

作体系。要确保安全生产责任不悬空，在日常考核中发现有

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的和违章操作的，要按规定严格进行内

部处理。安全总监、车间主任、班组长要定期组织开展全员

三级安全培训教育，确保不漏一人，重点学习本岗位安全操

作规定，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要加强安全生产巡查

检查，对全厂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安装高清监控，特别是针

对夜班期间，增设巡查检查人员，对一线操作人员违章操作

及时发现并制止。要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依照法律法规

要求，开展各类不同事故应急演练，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

识，保证从业人员掌握应急处置技能。

（二）持续加强部门监管力度。行业监管部门要举一反

三，督促企业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通过工业企业安

全在线系统，对企业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在线监管，提高

企业隐患排查治理成效。全面推广安全风险管控体系创建与

运行，抓好风险辨识与管控措施落实关键步骤，通过体系化

的管理模式，全面规范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三）加强属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智造新城应急管理

局要督促事故发生单位从安全制度、安全责任落实和风险辨

识、人员安全教育、操作规程执行情况等方面，落实“隐患

就是事故”理念，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



13

治，落实相关整改措施。要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等人员安全

生产责任，加大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抽查检查，督促企业

强化一线人员岗位教育，提高从业人员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

能力。要加强对安全生产服务机构检查和考核力度，针对服

务机构在日常安全生产服务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要求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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